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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朋友圈被“支持人贩子全部
死刑”的帖子刷屏了，新一轮的“是中国
人就转”、“是妈妈就转”以新的形式死灰
复燃，瞬间点燃了一大群妈妈的激愤。
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都是，先放一批催
人泪下的被拐卖儿童惨状的照片以及父
母伤心欲绝的照片，充分激发读者的同
情和共情，然后把矛头指向人贩子，最后
指向立法，群情激昂地喊出：呼吁人贩子
一律死刑，呼吁买卖同罪。就好像我们
的立法机构都是纵容人贩子的帮凶，竟
然能容忍这些没有人性的人活在世上。

作为一个母亲，我也完全无法想象
失去自己的孩子是怎样的痛苦，看到那
些照片我也会伤心落泪。但无处宣泄的
愤怒不能找错了出口，法律的制定永远
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我为什么不支持人贩子一律死刑？
罪轻罪重，刑罚必须有所区别，否则

无论犯什么罪，只要你觉得伤害了我们
大家的感情，不能接受，就全判死刑，社会
还怎么安定？如果轻罪重罪刑罚一样重，
那犯下轻罪的人会为了掩盖自己的轻罪
而不惜犯下更可怕的罪行。有了轻重，才
能让罪犯会有一个趋利避害的考量，至少
不至于为了掩盖轻罪而犯下重罪。

举个例子：一个人拐了一个小孩正
在运去卖的路上，警察大规模追捕，逃跑
很不方便的情况下，他该如何处理这个
孩子。目前的刑罚来看，在人贩不是法
盲的基础上，科学的方法是扔下孩子独
自逃走。警察救到孩子之后一般不会再
拼命追，而独自逃走的行动力也更强，容
易逃脱。如果在拐卖儿童一律死刑的基

础上，科学的方法一定是杀掉孩子独自逃
跑，因为如果扔下孩子难保日后不被孩子
识别，而一旦被抓就是个死罪，杀人与否
没有区别，那何不赌上一把，杀人灭口。

所以，理性考虑，如果真的心疼这些
可怜的、被拐卖的孩子，千万别冲动地要
求一律死刑。毕竟被卖到一个没有孩子
的普通家庭过另一种人生，要比路上就
被绑匪杀掉强得多。

有人认为，一律死刑对罪犯有震慑
作用，使他们一开始就不会去拐卖儿
童，这也是不可能的。贩毒也是死罪，大
数额的贪污也是死罪，杀人更是死罪，古
往今来，有杜绝过这些犯罪么？只要利
益足够大，市场足够大，提着脑袋做生意
的也大有人在，何况拐卖儿童这种一本
万利的生意。 （综合）

刷屏朋友圈你怎么看？
“拐卖儿童者一律判死刑”

近两日，朋友圈突然被广大网友刷屏：“建议国家改变有关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判死刑！买孩子
的判无期！”相关话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争议，大量网民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表态支持
一律死刑，法学界、社会学界则多从专业角度提出反对意见。事实上，拐卖妇女儿童情节严重的罪犯被判死刑，在
我国不是没有先例；至于“是否该一律判死刑”，则成为争论的焦点所在。

法学博士姜晓妍女士称：作为一个
孩子的妈妈，我个人非常非常愤恨人贩
子！可是，正因为学过几年法律，让我
学会理性、客观地看待问题。

首先，死刑对犯罪的震慑力非常
有限，故意杀人罪的首选是死刑，可现
实是故意杀人的犯罪无法禁止；其次，
如果判人贩子一律死刑，那人贩子就

会成为活在刀尖上的亡命之徒，中国
人都知道，亡命之徒可怕且不好抓，
把人贩子一律判死刑，更可能的是把
被拐的孩子陷入危险境地，也增加警
察抓捕的困难；最后，我学程序法的，
在心里对犯罪嫌疑人有一种无罪推
定情结，不管多么罪大恶极的嫌疑人
都要给予辩护的机会，而不能一律判

死刑。
知名刑诉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诉

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顾永忠教授：对于
非暴力犯罪判处死刑，要尽早争取废
除。“刑法的威慑力实际上是有限的，杀
人要偿命，但自古以来杀人的事从来没
有断过。刑法的威慑力不是没有，但是
不要把它神化了，它不是万能的。”

就此话题，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
士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拐卖儿
童罪的起刑点就是 5 年，最高可以判
处死刑。并不是说当前我国对人贩子
的处罚不够严厉，实际上，这些年国家

对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一直都是从重处
罚。

陈士渠认为，对罪行严重的人贩子
应当判处死刑，否则不足以震慑此类犯
罪。

有网友对人贩子判处死刑会刺激人
贩子铤而走险、威胁到被拐儿童的安全，
陈士渠表示，人贩子拐卖儿童的初衷是
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是威胁其生命安全，
所以这一点不用担心。

人贩子固然可恶，但法律界人士指
出，当前对买孩子的买方处罚偏轻，也是
拐卖儿童案件多发的重要原因。

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雪松曾
侦办多起拐卖儿童案件。通过分析近年
来发生在当地的拐卖儿童犯罪案件，他认
为，人贩子之所以猖獗，一是销路顺畅，有
较大买方市场。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一
些人置法律于不顾高价收买儿童，以延续
香火或显示家庭人丁兴旺，这就为人贩子

拐卖儿童提供了市场。二是高额利润，诱
使犯罪分子铤而走险。三是作案易得手，
不易被揭发。拐卖儿童较之拐卖妇女更
安全，即便日后儿童被解救也无检举揭发
的能力，无法指认罪犯和提供证据，从而
使犯罪分子可以逃避打击。

李雪松认为，当前的法律实践中，对
买孩子的人成为打击盲点。在现实的打
拐行动中，对人贩子的处罚都比较严厉，
但对收买者则处罚较轻或者不处罚。这

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是造成拐卖儿童
案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建议，对于
买孩子的一方也应该严厉处罚。

全国人大代表王军也表示，当前对
“收买”被拐儿童方面的打击力度太小。
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收养或收留方没有虐
待行为，就可以免于处罚。只要加大了对
买方的处罚力度，拐卖儿童的主要渠道和
动机就被卡死了，相信拐卖儿童的行为也
会减少。

近日，微信、微博被“贩卖儿童
判死刑”的图文帖子刷屏，且接力者
众多，几乎席卷网络。

不少网友按照格式复制后再传
播，称“坚持卖孩子的判死刑，买孩
子的判无期！偷孩子判死刑”。帖
子图片上显示的接力人数已有数十
万。

该帖子引起了人们对上述议题
的法律探讨，但也有网友指出，帖子
有营销之嫌。

一位网友发现，帖子图片中有
“感谢珍爱网友情支持”字样，点击
进去就是珍爱网注册页面。

他质疑这是珍爱网的推广手
段，甚至还计算出这个推广帮助珍
爱网节省了 12.5万元的推广费用，

“你在朋友圈接力支持贩卖儿童判
死刑，那只是在帮别人赚钱”。

上述网友称，“这家公司利用大
家的心理去做营销”应该谴责。

还有网友指出，帖子首发平台
是珍爱网，初次受众群大多也都是
婚恋交友方面的网友和处于恋爱期
的青年群体，所以话题的初始传播
者是青年人群。

记者就此联系了珍爱网公关
部，随后该公司发来如下声明：

对于近日有舆论指出我公司利
用“支持贩卖儿童应判死刑”进行商
业行为一事，我司现就此事做出声
明：

珍爱网一直以来非常关注社会
的热点事件，我司拥有超过8000万
注册会员，我们希望能尽一己之力
及企业之责，来号召更多会员共同
关注社会热点事件，向社会传递正
能量。珍爱网之前也发起过相关公
益活动，目的也是为了表达企业的
一份社会责任感。

关于“贩卖儿童应判死刑”的热
点传播，珍爱网员工也保持了积极
参与和关注，个别员工因为自身对
话题的热忱，未经批准擅自启动了
营销行为，对于这一并不符合公司
价值观的个人行为，珍爱网发现后
第一时间进行了修正，并对于相关
员工的失职进行了严肃处理。

对于该事件所造成的困扰，我
们致以真诚的歉意。日后我们必定
在关注社会热点事件的同时，严守
企业的社会责任，为社会传递正能
量。 （澎湃）

某婚恋网站承认
“贩卖儿童判死刑”是“营销”：

员工擅自启动

学界人士 死刑不能被神化

业内人士 对于罪行严重的人贩子应该判处死刑

各方共识 当前对买方处罚偏轻

网友麦姐： 我为什么不支持人贩子一律死刑

2015年4月，河南郑州，河南省首届“寻亲大会”在郑州二七广场举行，被拐孩子的家长展示孩子的照片。资料图


